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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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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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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海，2020 年 2 月 15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左敏先生、李永忠先生及沈波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周軍先生、葛大維先生及李安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江南先生、

洪亮先生、顧朝陽先生及霍文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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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登记日：2020年 2月 14日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登记数量：2,560万份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登记人数：210人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上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药”或“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

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相关登记工作。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关联董事左

敏先生、李永忠先生及沈波先生均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判断，

就公司拟实施的《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摘要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0月 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的相关公告。 

2、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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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相关事项出具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3、2019年 11月 12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

于同意上海医药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沪国资委分配[2019] 297号）。

原则同意《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详

见公司于 2019年 11月 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4、公司对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月 18日披露的《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自查报告》（临 2019-095）。 

5、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在内部公示了激励对象

名单，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关于拟激励对象的任何异议。公示期满后，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披露的《监事会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说

明》（临 2019-094）。 

6、2019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第

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9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建议采纳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建议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相关公告。 

7、2019年 12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

议案》：同意确定 2019年 12月 19日为授予日。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关联

董事左敏先生、李永忠先生及沈波先生均已回避表决。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就本

激励计划授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公司股票期权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8、2020 年 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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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股票期权

数量的议案》：因 1 名激励对象离职，现取消前述人员股权激励资格，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由 211 名调整为 210 名；公司股票期权由 2,568 万份调整为

2,560万份。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关联董事左敏先生、李永忠先生及沈波

先生均已回避表决。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授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2月 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本激励计划登记完成情况 

1、 股票期权名称：上海医药期权 

2、 股票期权代码（分三期行权）：0000000432、0000000433、0000000434 

3、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日期：2020年 2月 14日 

4、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登记人员名单及数量（经调整后）： 

姓名 职务 
获授期权额

度（万份） 

占授予总量

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左敏 执行董事、总裁 48.00  1.69% 0.017% 

李永忠 执行董事、副总裁 39.00  1.38% 0.014% 

沈波 执行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39.00 1.38% 0.014% 

赵勇 副总裁 33.00 1.16% 0.012% 

茅建医 副总裁 33.00 1.16% 0.012% 

顾浩亮 副总裁 33.00 1.16% 0.012% 

刘大伟 副总裁 33.00 1.16% 0.012% 

张耀华 副总裁 33.00 1.16% 0.012% 

陈津竹 董事会秘书 33.00 1.16% 0.012%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共 201人) 2,236.00 78.90% 0.787%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合计 2,560.00 90.33% 0.901%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五日 


